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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季度

报告

第一节 重要提示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

,

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

,

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次季报的董事会会议。

公司负责人张益胜、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毕建涛及会计机构负责人

(

会计主管人员

)

苏美华声明

:

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

的真实、准确、完整。

第二节 主要财务数据及股东变化

一、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总资产（元）

２

，

７９６

，

１６８

，

６８０．７４ ２

，

４９０

，

３４７

，

０６３．２６ １２．２８％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１

，

７８４

，

６８８

，

３３０．６５ １

，

７３０

，

４９４

，

３３６．４４ ３．１３％

本报告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年初至报告期末

年初至报告期末比上年同

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２３１

，

２６６

，

８０５．５１ ２５．６９％ ６８７

，

０２４

，

７３８．５１ ３０．８９％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１５

，

６７５

，

０６４．２６ －１７．２７％ ７０

，

８６０

，

７１０．０８ ４．５６％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元）

１４

，

８４６

，

９７０．３５ ７．１４％ ６５

，

５６１

，

６１６．４８ １９．１０％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 －－ －３４５

，

７９５

，

０５０．５５ ６５．２０％

基本每股收益（元

／

股）

０．０５ －１６．６７％ ０．２１ ５．００％

稀释每股收益（元

／

股）

０．０５ －１６．６７％ ０．２１ ５．００％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０．８８％ －０．２４％ ４．０３％ ０．０２％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

:

元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包括已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冲销部分）

１１

，

０９５．７１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与企业业务密切相关，按照国家统一标准定额或定

量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２

，

０５０

，

２３５．５０

除同公司正常经营业务相关的有效套期保值业务外，持有交易性金融资产、交

易性金融负债产生的公允价值变动损益，以及处置交易性金融资产、交易性金

融负债和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取得的投资收益

１

，

４７２

，

５６２．８０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３

，

１３２

，

７８４．６３

减：所得税影响额

１

，

１７４

，

８３５．１２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１９２

，

７４９．９２

合计

５

，

２９９

，

０９３．６０ －－

对公司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界定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

,

以及把

《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中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

,

应说明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将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列举的非经常性损

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的情形。

二、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1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及前十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

:

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２６

，

７４５

前

１０

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

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张益胜 境内自然人

３９．０８％ １２９

，

３４８

，

５３０ ９７

，

０１１

，

３９８

刘建明 境内自然人

５．５６％ １８

，

３９３

，

３０３ １３

，

７９４

，

９７６

王斌 境内自然人

２．１４％ ７

，

０７１

，

６２４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

－

汇添富医药保健

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１．５３％ ５

，

０６６

，

５１２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１．５１％ 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

李国君 境内自然人

１．３６％ ４

，

４９５

，

４２０ ３

，

３７１

，

５６４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

－

汇添富医疗服务灵

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

基金

其他

１．３４％ ４

，

４４２

，

２５４

薛晓民 境内自然人

１．１９％ ３

，

９４５

，

６１２ ２

，

９５９

，

２０９

尹笠佥 境内自然人

１．１６％ ３

，

８４６

，

３５１ ２

，

８８４

，

７６２

李方荣 境内自然人

１．１２％ ３

，

７２２

，

２７４ ２

，

７９１

，

７０４

前

１０

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股份种类 数量

张益胜

３２

，

３３７

，

１３２

人民币普通股

３２

，

３３７

，

１３２

王斌

７

，

０７１

，

６２４

人民币普通股

７

，

０７１

，

６２４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汇添富医药保健

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５

，

０６６

，

５１２

人民币普通股

５

，

０６６

，

５１２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

刘建明

４

，

５９８

，

３２７

人民币普通股

４

，

５９８

，

３２７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汇添富医疗服务灵活

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４

，

４４２

，

２５４

人民币普通股

４

，

４４２

，

２５４

谢雄友

１

，

５２２

，

７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１

，

５２２

，

７００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国泰金鹰增长混合型

证券投资基金

１

，

２７６

，

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１

，

２７６

，

０００

中央汇金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１

，

２０１

，

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１

，

２０１

，

０００

东海基金

－

工商银行

－

鑫龙

１２４

号资产管理计划

１

，

１４９

，

９３９

人民币普通股

１

，

１４９

，

９３９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１

、上述股东中张益胜、刘建明、王斌、李国君、薛晓民、尹笠佥、李方荣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亦不属于一致行

动人。

２

、公司未知上述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是否属于《上市公司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

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公司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是否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

是

√

否

公司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未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2

、报告期末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十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第三节 重要事项

一、报告期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发生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1

、货币资金较期初减少

39.43%,

主要原因系本期采购红参所致

;

2

、应收票据较期初减少

33.89%,

主要原因系本期银行承兑汇票到期承兑所致

;

3

、应收账款较期初增加

66.24%,

主要原因系本期销售化妆品、人参及相关产品增加所致

;

4

、预付款项较期初增加

224.17%,

主要原因系预付采购红参款增加所致

;

5

、应收利息较期初减少

100.00%,

主要原因系定期存款减少及利息到期收回所致

;

6

、其他应收款较期初增加

206.13%,

主要原因系采购人参备用金增加所致

;

7

、存货较期初增加

10.39%,

主要原因系采购红参及人参种植增加所致

;

8

、无形资产较期初增加

276.09%,

主要原因系本期土地使用权增加所致

;

9

、短期借款较期初增加

58.35%,

主要原因系流动资金需求增大导致期末短期借款增加所致

;

10

、应付账款较期初减少

43.30%,

主要原因系本期支付部分红参采购款所致

;

11

、应付职工薪酬较期初减少

46.61%,

主要原因系本期未支付离职后福利减少所致

;

12

、应交税费较期初增加

552.07%,

主要原因系本期未交增值税增加所致

;

13

、其他应付款较期初增加

31.19%,

主要原因系本期往来增加所致

;

14

、营业收入较上年同期增加

30.89%,

主要原因系本期化妆品、人参及相关产品销售增加所致

;

15

、营业成本较上年同期增加

42.78%,

主要原因系本期销量增加所致

;

16

、销售费用较上年同期增加

24.13%,

主要原因系本期销售增加及公司增加市场开拓投入所致

;

17

、财务费用较上年同期增加

494.18%,

主要原因系公司短期借款增加导致利息支出增加及定期存款减少导致利息收入

减少所致

;

18

、资产减值损失较上年同期增加

44%,

主要原因系本期坏账损失增加所致

;

19

、投资收益较上年同期减少

80.93%,

主要原因系本期理财产品投资收益减少所致

;

20

、营业外支出较上年同期减少

50.81%,

主要原因系本期固定资产处置损失减少所致

;

21

、所得税费用较上年同期减少

41.55%,

主要原因系本期免税产品销售增加所致

;

22

、少数股东损益较上年同期减少

226.83%,

主要原因系集团下属非全资子公司本期亏损增加所致

;

23

、归属于少数股东的综合收益总额较上年同期减少

226.83%,

主要原因系集团下属非全资子公司本期亏损增加所致

;

24

、收到的税费返还较上年同期减少

29.95%,

主要原因系本期收到增值税退税减少所致

;

25

、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较上年同期增加

111.37%,

主要原因系本期往来增加所致

;

26

、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较上年同期增加

48.79%,

主要原因系采购红参及人参种植增加所致

;

27

、支付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较上年同期增加

13.42%,

主要原因系本期销售增加及公司增加市场开拓投入支付的

销售费用增加所致

;

28

、收回投资收到的现金较上年同期减少

65.49%,

主要原因系本期购买理财产品到期赎回减少所致

;

29

、取得投资收益收到的现金较上年同期减少

82.07%,

主要原因系本期购买理财产品投资收益减少所致

;

30

、处置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收回的现金净额较上年同期减少

93.79%,

主要原因系本期收到的处置固定

资产减少所致

;

31

、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支付的现金较上年同期增加

35.04%,

主要原因系本期购买土地使用权支付

增加所致

;

32

、投资支付的现金较上年同期减少

72.75%,

主要原因系本期购买理财产品减少所致

;

33

、取得借款收到的现金较上年同期增加

4.8

亿元

,

主要原因系短期借款增加所致

;

34

、偿还债务支付的现金较上年同期增加

3.6

亿元

,

主要原因系本期短期借款到期偿还增加所致

;

35

、分配股利、利润或偿付利息支付的现金上年同期增加

1,487.18

万元

,

主要原因系本期短期借款利息支出增加所致。

二、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1

、公司于

2015

年

7

月

1

日发布了《关于签订日常经营合同的公告》

,

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吉林省集安益盛汉参中药材种植有限

公司与辽宁天士力森涛参茸股份有限公司就人参切片的销售签订了《产品购销合同》

,

合同总额为

10,580

万元。该合同的签订

和执行将对公司的经营业绩产生积极影响。

2

、基于对公司未来发展前景的信心及对公司价值的认可

,

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张益胜先生拟使用不低于人民币

1,

000

万元

,

择机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增持公司股份。截至

2015

年

9

月

16

日

,

张益胜先生已严格按照承诺完成了本次股份

增持计划

,

合计增持公司股份

670,958

股

,

成交总金额

1,009.35

万元

,

成交均价

15.04

元

/

股

,

占公司总股本的

0.20%

。

3

、公司于

2015

年

8

月

10

日召开了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

案》

,

同意公司使用超募资金中的

10,000

万元用于暂时补充公司流动资金

,

使用期限自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

过之日起不超过十二个月。

4

、为了满足人参饮片加工项目的建设需求

,

公司拟使用不超过

4,525

万元项目资金参与竞买集安市国土资源局宗地编号

为【

2015

】

02

号国有工业用地使用权。

2015

年

8

月

24

日

,

公司与集安市国土资源局就太王镇下解放村【

2015

】

02

号宗地签订了《国

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

,

成交金额

4,125

万元。

5

、 公司于

2015

年

9

月

25

日与韩国韩参株式会社就其所持有的吉林省中韩益盛汉参化妆品有限公司

50

万股、

2.44%

股权的

转让事宜签署了《股权转让协议》。公司使用自有资金

50

万元收购了韩国韩参持有的汉参化妆全部股权

,

并月

2015

年

9

月

29

日发

布了《关于子公司完成工商变更登记的公告》。

重要事项概述 披露日期 临时报告披露网站查询索引

关于签订日常经营合同的公告

２０１５

年

０７

月

０１

日 巨潮资讯网

关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增持公司股份计划的公

告

２０１５

年

０７

月

１０

日 巨潮资讯网

关于控股股东增持公司股份的进展公告

２０１５

年

０７

月

２９

日 巨潮资讯网

２０１５

年

０９

月

０７

日 巨潮资讯网

２０１５

年

０９

月

１７

日 巨潮资讯网

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公告

２０１５

年

０８

月

１１

日 巨潮资讯网

关于公司参与竞买土地使用权的公告

２０１５

年

０８

月

１４

日 巨潮资讯网

关于公司参与竞买土地使用权的进展公告

２０１５

年

０９

月

０１

日 巨潮资讯网

关于收购控股子公司股权的公告

２０１５

年

０９

月

２６

日 巨潮资讯网

关于子公司完成工商变更登记的公告

２０１５

年

０９

月

２９

日 巨潮资讯网

三、公司或持股

5%

以上股东在报告期内发生或以前期间发生但持续到报告期内的承诺事项

√

适用

□

不适用

承诺事由 承诺方 承诺内容 承诺时间 承诺期限 履行情况

股改承诺

收购报告书或权益变动报告书中所作承诺

资产重组时所作承诺

首次公开发行或再融资时所作承诺

张益胜；刘建明；王

玉胜；尚书媛；王斌

本人没有经营与公司相

同或同类的业务。本人

将不在任何地方以任何

方式自营与公司相同或

相似的经营业务，不自

营任何对公司经营及拟

经营业务构成直接竞争

的类同项目或功能上具

有替代作用的项目，也

不会以任何方式投资与

公司经营业务构成或可

能构成竞争的业务，从

而确保避免对公司的生

产经营构成任何直接或

间接的业务竞争。

２０１１

年

０３

月

１８

日 长期

严格按照承

诺履行

公司

自公司《关于终止发行

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

产事项的公告》刊登之

日起三个月内不再筹划

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

２５

日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

２５

日至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

２４

日

已按照承诺

履行完毕

公司

公司最近十二个月内未

进行证券投资等高风险

投资，并承诺在使用超

募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

金期间，不进行证券投

资等风险投资。使用期

满后，公司将上述资金

归还至募集资金专户。

２０１４

年

０８

月

０４

日

２０１４

年

８

月

４

日至

２０１５

年

８

月

３

日

已按照承诺

履行完毕

其他对公司中小股东所作承诺

公司

公司最近十二个月未进

行证券投资等高风险投

资，并承诺偿还银行借

款及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后十二个月内不进行证

券投资等高风险投资。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２３

日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２３

日至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２２

日

严格按照承

诺履行

公司

１

、未来三年，公司将采

取现金、股票、现金与股

票相结合或者法律、法

规允许的其他方式分配

利润。

２

、未来三年，公司

将积极采取以现金分红

为主的方式进行利润分

配。在符合相关法律法

规及公司章程和制度的

有关规定和条件下，每

年以现金方式分配的利

润原则上不低于当年实

现的可分配利润的

１０％

，

且最近三年公司以现金

方式累计分配的利润不

少于最近三年实现的年

均可分配利润的

３０％

。

３

、

未来三年，在满足公司

正常经营和长期发展的

情况下，公司应当每年

度至少进行一次利润分

配，公司董事会可以根

据公司盈利情况及资金

需求状况提议公司进行

中期利润分配。

２０１５

年

０１

月

０１

日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７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严格按照承

诺履行

公司

公司最近十二个月内未

进行证券投资等高风险

投资，并承诺在使用超

募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

金期间不进行证券投资

等风险投资，不对控股

子公司以外的对象提供

财务资助。使用期满后，

公司将上述资金归还至

募集资金专户。

２０１５

年

０８

月

１１

日

２０１５

年

８

月

１１

日至

２０１６

年

８

月

１０

日

严格按照承

诺履行

控股股东、实际控

制人张益胜

根据中国证监会和深圳

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

定，择机通过深圳证券

交易所交易系统增持公

司股份，增持公司股份

金额不低于人民币

１

，

０００

万元，并承诺在增持

期间、增持完毕六个月

内及法定期限内不主动

减持所持有的公司股

份，严格遵守有关规定，

不进行内幕交易、敏感

期买卖股份、短线交易

等行为。

２０１５

年

０７

月

１０

日

２０１５

年

７

月

１０

日至

２０１６

年

３

月

１６

日

严格按照承

诺履行

承诺是否及时履行 是

四、对

2015

年度经营业绩的预计

2015

年度预计的经营业绩情况

: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正值且不属于扭亏为盈的情形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正值且不属于扭亏为盈的情形

２０１５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幅度

－３０．００％

至

０．００％

２０１５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区间（万元）

６

，

７４８．６２

至

９

，

６４０．８８

２０１４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万元）

９

，

６４０．８８

业绩变动的原因说明

１

、受市场竞争和宏观经济等因素影响，公司主要产品清开灵注射液销售收入同比下降；

２

、因

公司短期借款增加，导致财务费用也相应增加。

五、证券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证券投资。

六、持有其他上市公司股权情况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未持有其他上市公司股权。

七、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八、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

董事长:

张益胜

吉林省集安益盛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10月27日

一、 重要提示

1.1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应当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

,

不存在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1.2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审议季度报告。

1.3

公司负责人朱斌、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李福刚及会计机构负责人

(

会计主管人员

)

徐尤信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

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1.4

本公司第三季度报告未经审计。

二、 公司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变化

2.1

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

:

元 币种

:

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

）

总资产

２

，

３６０

，

２９０

，

１９６．１５ １

，

６４０

，

０１１

，

２５４．２６ ４３．９２％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资产

７９５

，

１００

，

７５０．８４ ４１９

，

７８５

，

９９６．３８ ８９．４１％

年初至报告期末

（

１－９

月）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

１－９

月）

比上年同期增减（

％

）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

－１２８

，

１３６

，

５５９．１４ －１６０

，

１２８

，

８０７．０７ １９．９８％

年初至报告期末

（

１－９

月）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

１－９

月）

比上年同期增减

（

％

）

营业收入

１

，

４１５

，

９２１

，

４７６．９５ １

，

１９５

，

４７２

，

５９３．９７ １８．４４％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

２８

，

５２３

，

７１６．７６ ２４

，

２２６

，

３３８．５３ １７．７４％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

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２５

，

３３７

，

５１２．８４ ２３

，

９４９

，

４３９．２０ ５．８０％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

）

４．７０％ ６．７９％ －２．０９％

基本每股收益（元

／

股）

０．２１ ０．２０ ５％

稀释每股收益（元

／

股）

０．１８ ０．２０ －１０％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

:

元 币种

:

人民币

项目

本期金额

（

７－９

月）

年初至报告期末金额（

１－９

月）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１

，

５２７．６０ －３

，

０５９．２０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但与公司

正常经营业务密切相关，符合国家政

策规定、按照一定标准定额或定量持

续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１

，

３２０

，

０００．００ １

，

３２０

，

０００．００

委托他人投资或管理资产的损益

５９

，

１６１．６５ ２

，

４４４

，

２７３．９８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

和支出

１３０

，

２２１．７２ ４８７

，

５１９．１３

所得税影响额

－３７６

，

２８７．５７ －１

，

０６２

，

５２９．９９

合计

１

，

１３１

，

５６８．２０ ３

，

１８６

，

２０３．９２

2.2

截止报告期末的股东总数、前十名股东、前十名流通股东

(

或无限售条件股东

)

持股情况表

单位

:

股

股东总数（户）

１３

，

７５５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全称）

期末持股数量 比例（

％

）

持有有限售条件股份数

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东性质

朱斌

５５

，

２３９

，

２６０ ３４．５２４５ ５４

，

８１３

，

９６０

质押

１４

，

３９８

，

０００

境内自然人

陈文

１６

，

７６３

，

１４０ １０．４７７０ １６

，

６１０

，

０４０

质押

４

，

３８２

，

０００

境内自然人

上海全维投资有限公司

９

，

６００

，

０００ ６．００００ ９

，

６００

，

０００

无

境内非国有法

人

蒋惠霆

６

，

６８８

，

０００ ４．１８００ ６

，

６４４

，

４００

无 境内自然人

丛中笑

５

，

６８１

，

４６０ ３．５５０９ ５

，

６４２

，

１６０

质押

５６４

，

０００

境内自然人

上海城开（集团）有限公

司

５

，

２４６

，

６４０ ３．２７９０ ５

，

２４６

，

６４０

无

境内非国有法

人

许智健

５

，

２４６

，

６４０ ３．２７９０ ５

，

２４６

，

６４０

无 境内自然人

上海复星谱润股权投资

企业（有限合伙）

４

，

８７２

，

３６０ ３．０４５０ ４

，

８７２

，

３６０

无

境内非国有法

人

上海谱润股权投资企业

（有限合伙）

３

，

２４８

，

２８０ ２．０３００ ３

，

２４８

，

２８０

无

境内非国有法

人

上海易居生源股权投资

中心（有限合伙）

２

，

９８１

，

０４０ １．８６３０ ２

，

９８１

，

０４０

无

境内非国有法

人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数量

股份种类及数量

种类 数量

中融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

万能保险产品

１

，

０９９

，

８４９

人民币普通股

１

，

０９９

，

８４９

中融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

分红保险产品

８９４

，

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８９４

，

０００

中融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分红保险产品

７２７

，

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７２７

，

０００

上海舜嘉建筑（集团）有限公司

７２３

，

３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７２３

，

３００

阮幼娟

７２０

，

５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７２０

，

５００

李葛卫

６００

，

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６００

，

０００

中融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

万能险

４９９

，

９０６

人民币普通股

４９９

，

９０６

张目蕾

４４５

，

４７４

人民币普通股

４４５

，

４７４

朱斌

４２５

，

３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４２５

，

３００

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企业年金计划

－

中

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４００

，

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４００

，

０００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朱斌、陈文、蒋惠霆、丛中笑、上海全维投资有限公司为一致行动人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说

明

不适用

2.3

截止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十名优先股股东、前十名优先股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三、重要事项

3.1

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重大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

一

)

资产负债表项目

1

、货币资金

:

较年初余额减少了

36.01%,

主要为支付综合大楼购房款所致

;

2

、预付账款

:

较年初余额增加了

3153.41%,

主要为支付综合大楼购房款所致

;

3

、其他应收款

:

较年初余额增加了

95.59%,

主要为支付投标保证金增加所致

;

4

、存货

:

较年初余额增加了

101.03%,

主要为在建项目投入增加所致

;

5

、在建工程

:

较年初余额增加了

83.25%,

主要为装配式工厂建设投入增加所致

;

6

、预收账款

:

较年初余额增加了

107.06%,

主要为项目预收账款增加所致

;

7

、应付利息

:

较年初余额减少了

42.51%,

主要为综合贷款利率下降

,

商票贴现增加所致

;

8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

:

较年初余额增加了

107.69%,

主要为装配式工厂开发贷款分期还款到期日逐步来临所

致

;

9

、长期借款

:

较年初余额增加了

50.43%,

主要为装配式工厂开发贷款提款增加所致

;

10

、股本

:

较年初余额增加了

33.33%,

主要为

IPO

募集资金增加所致

;

11

、资本公积

:

较年初余额增加了

1139.03%,

主要为

IPO

募集资金增加所致

;

12

、盈余公积

:

较年初余额增加了

34.28%,

主要为按盈利金额提取法定盈余公积增加所致

;

13

、少数股东权益

:

较年初余额增加了

329.20%,

主要为控股子公司整体增资

,

少数股东增加投资所致

;

(

二

)

利润表项目

1

、资产减值损失

:

较去年同期增加了

36.58%,

主要为计提坏账准备增加所致

;

2

、投资收益

:

较去年同期增加了

151.68%,

主要为利用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投资收益增加所致

;

3

、营业外收入

:

较去年同期增加了

97.10%,

主要为收到财政扶持资金增加所致

;

(

三

)

现金流量表项目

1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

较去年同期减少了

465.52%,

主要为支付综合大楼购房款增加所致

;

2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

较去年同期增加了

105.25%,

主要为

IPO

募集资金增加所致

;

3.2

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3.2.1

关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和高管团队增持公司股票计划

公司

2015

年

7

月

12

日发布了《关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和高管团队增持公司股票计划》的公告

,

控股股东、实

际控制人及高管团队将自公告日起六个月内通过上交所系统允许的方式择机增持公司股票。截止到

2015

年

9

月

30

日

,

控

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朱斌先生共增持

425300

股

,

累计增持金额为人民币

10,000,767

元。本次增持后

,

朱斌先生持有的股份

数量占公司总股本的

34.5245%

。

5%

以上股东陈文先生共增持

153100

股

,

累计增持金额约人民币

350

万元。本次增持后

,

陈

文先生持有的股份数量占公司总股本的

10.4770%

。高管团队成员蒋惠霆先生、丛中笑先生、李勇先生、李福刚先生分别

增持

43600

股、

44000

股、

29900

股、

32400

股。

3.2.2

关于公司向激励对象授予股票期权

公司

2015

年

7

月

13

日发布了《关于公司向激励对象授予股票期权的的公告》

,

拟向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中层管理人员

与核心骨干人员共

29

人授予

107.50

万份股票期权

,

约占公司股本总额

16,000.00

万股的

0.67%

。

3.3

公司及持股

5%

以上的股东承诺事项履行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3.3.1

本次发行所持股份的流通限制和自愿锁定股份的承诺

(1)

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朱斌承诺

:1

、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

,

本人将不转让或委托他人管理本

人直接和间接持有的公司股票

,

也不由公司回购该部分股票

;2

、公司上市后六个月内

,

如公司股票连续二十个交易日的

收盘价均低于发行价

,

或者公司上市后六个月期末收盘价低于发行价

,

则本人持有公司股票的锁定期限自动延长六个

月

;3

、本人所持公司股票锁定期满之日起两年内

,

每年减持股票不超过所持股票总量的

10%,

减持价格不低于公司首次

公开发行股票价格

(

如因派发现金红利、送股、转增股本、增发新股等原因进行除权、除息的

,

将按照证券交易所的有关

规定作除权除息价格调整

);4

、前述限售期满后

,

在本人担任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期间每年转让的股票不超过

本人持有公司股票总数的

25%,

在申报离任后六个月内

,

不转让本人持有的公司股票。

(2)

公司持股

5%

以上的股东陈文承诺

:1

、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

,

本人将不转让或委托他人管理本人

直接和间接持有的公司股票

,

也不由公司回购该部分股票

;2

、公司上市后六个月内

,

如公司股票连续二十个交易日的收

盘价均低于发行价

,

或者公司上市后六个月期末收盘价低于发行价

,

则本人持有公司股票的锁定期限自动延长六个月

;

3

、本人所持公司股票锁定期满之日起两年内

,

每年减持股票不超过所持股票总量的

25%,

减持价格不低于公司首次公开

发行股票价格

(

如因派发现金红利、送股、转增股本、增发新股等原因进行除权、除息的

,

将按照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

作除权除息价格调整

);4

、前述限售期满后

,

在本人担任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期间每年转让的股票不超过本人

持有公司股票总数的

25%,

在申报离任后六个月内

,

不转让本人持有的公司股票。

(3)

公司持股

5%

以上股东上海全维投资有限公司承诺

:1

、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

,

本单位将不转让或

委托他人管理持有的公司股票

,

也不由公司回购该部分股票

;2

、本单位所持公司股票锁定期满之日起两年内

,

每年减持

股票不超过所持股票总量的

25%,

减持价格不低于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价格

(

如因派发现金红利、送股、转增股本、增

发新股等原因进行除权、除息的

,

将按照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作除权除息价格调整

)

。

3.3.2

持股

5%

以上股东的持股意向及减持意向

(1)

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朱斌声明并承诺

:1

、本人所持公司股票锁定期满之日起两年内

,

每年减持股份不超过

所持股份总量的

10%,

减持价格不低于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价格

(

如因派发现金红利、送股、转增股本、增发新股等原因进

行除权、除息的

,

将按照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作除权除息价格调整

);2

、如进行减持

,

将提前三个交易日通知公司减持

事宜并予以公告后

,

再实施减持计划

;3

、如以上承诺事项被证明不真实或未被遵守

,

则本人出售股票收益归公司所有

,

本

人将在五个工作日内将前述收益缴纳至公司指定账户

,

如因本人未履行上述承诺事项给公司或者其他投资者造成损失

的

,

本人将向公司或者其他投资者依法承担赔偿责任。本人怠于承担前述责任

,

则公司有权在分红或支付本人其他报酬

时直接扣除相应款项

;4

、本承诺自签署之日即行生效并不可撤销。

(2)

公司持股

5%

以上的股东陈文声明并承诺

:1

、本人所持公司股票锁定期满之日起两年内

,

每年减持股份不超过所

持股份总量的

25%,

减持价格不低于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价格

(

如因派发现金红利、送股、转增股本、增发新股等原因进行

除权、除息的

,

将按照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作除权除息价格调整

);2

、如进行减持

,

将提前三个交易日通知公司减持事

宜并予以公告后

,

再实施减持计划

;3

、如以上承诺事项被证明不真实或未被遵守

,

则本人出售股票收益归公司所有

,

本人

将在五个工作日内将前述收益缴纳至公司指定账户

,

如因本人未履行上述承诺事项给公司或者其他投资者造成损失

的

,

本人将向公司或者其他投资者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

本人怠于承担前述责任

,

则公司有权在分红或支付本人其他报酬

时直接扣除相应款项

;4

、本承诺自签署之日即行生效并不可撤销。

(3)

公司持股

5%

以上的股东上海全维投有限公司资声明并承诺

:1

、本单位所持公司股票锁定期满之日起两年内

,

每

年减持股份不超过所持股份总量的

25%,

减持价格不低于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价格

(

如因派发现金红利、送股、转增股本、

增发新股等原因进行除权、除息的

,

将按照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作除权除息价格调整

);2

、如进行减持

,

将提前三个交

易日通知公司减持事宜并予以公告后

,

再实施减持计划

;3

、如以上承诺事项被证明不真实或未被遵守

,

则本单位出售股

票收益归公司所有

,

本单位将在五个工作日内将前述收益缴纳至公司指定账户

,

如因本单位未履行上述承诺事项给公

司或者其他投资者造成损失的

,

本单位将向公司或者其他投资者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

本单位怠于承担前述责任

,

则公司

有权在分红时直接扣除相应款项

;4

、本承诺自盖章之日即行生效并不可撤销。

3.3.3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朱斌关于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

(1)

本人及本人近亲属目前未从事与公司构成同业竞争的业务

(

指业务相同或近似等经济行为

,

下同

),

未投资或实际

控制与公司存在同业竞争的经济组织

,

未在与公司存在同业竞争的经济组织中任职。本人及本人近亲属投资或实际控

制或担任管理职务之其他企业组织目前与公司不存在同业竞争。

(2)

本人投资或实际控制之其他企业组织未来将不会参与

(

包括直接或间接等方式

)

任何与公司目前或未来构成同

业竞争的业务

;

本人将不在与公司存在同业竞争的经济组织中任职

(

包括实际承担管理职责

)

。

(3)

若本人投资或实际控制之其他企业组织在业务来往中可能利用自身优势获得与公司构成同业竞争的业务机会

时

,

则在获取该机会后

,

将在同等商业条件下将其优先转让给公司

;

若公司不受让该等项目

,

本人投资或实际控制之其他

企业组织将在该等项目进入实施阶段之前整体转让给其他非关联第三方

,

而不就该项目进行实施。

(4)

本人保证不利用股东、和

/

或在公司任职的地位损害公司及其他中小股东的合法权益

,

也不利用自身特殊地位谋

取非正常的额外利益。

(5)

如本人违反上述承诺

,

则公司有权采取

1

、要求本人及本人投资或实际控制之其他企业组织立即停止同业竞争行

为

,

和

/

或

2

、要求本人支付同业竞争业务收益作为违反本承诺之赔偿

,

和

/

或

3

、要求本人赔偿相应损失等措施。

(6)

以上承诺在本人作为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期间持续有效

,

且是不可撤销的。

以上承诺均在履行中

,

未出现违反承诺的情况。

3.4

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重大变动的警示及原因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名称 上海全筑建筑装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朱斌

日期 2015年10月27日

证券代码:603030� � � �证券简称:全筑股份 公告编号:临2015-078

上海全筑建筑装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上海全筑建筑装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公司”

)

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于

2015

年

10

月

27

日在公司会议

室以现场与通讯相结合的方式举行。会议通知于

2015

年

10

月

22

日以电话方式发出。会议由董事长朱斌先生召集并主持

,

会议应出席董事

9

人

,

实际出席董事

9

人

,

公司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会议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和《上海全筑建筑装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本次董事会就以下议案进行了审议

,

表决通过如下

:

1

、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对外投资设立子公司的议案》。

表决结果

:

同意

9

票

,

反对

0

票

,

弃权

0

票。

详见公司于上海证券交易所

(www.sse.com.cn)

披露的公告

(

公告编号

:

临

2015-081)

。

2

、审议通过《公司

2015

年第三季度报告》。

表决结果

:

同意

9

票

,

反对

0

票

,

弃权

0

票。

详见公司于上海证券交易所

(www.sse.com.cn)

披露的公告《公司

2015

年第三季度报告》。

3

、审议通过《关于召开公司

2015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表决结果

:

同意

9

票

,

反对

0

票

,

弃权

0

票。

详见公司于上海证券交易所

(www.sse.com.cn)

披露的公告

(

公告编号

:

临

2015-079)

。

特此公告。

上海全筑建筑装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10月27日

证券代码:603030� � � �证券简称:全筑股份 公告编号:2015-� 079

上海全筑建筑装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201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

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

股东大会召开日期

:2015

年

11

月

17

日

●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的网络投票系统

:

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

一、 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

一

)

股东大会类型和届次

2015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

二

)

股东大会召集人

:

董事会

(

三

)

投票方式

:

本次股东大会所采用的表决方式是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

四

)

现场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和地点

召开的日期时间

:2015

年

11

月

17

日

14

点

00

分

召开地点

:

上海市沪青平公路

6888

号

(

东方绿舟

5

号门

)

东方绿舟度假村一号会议室

(

五

)

网络投票的系统、起止日期和投票时间。

网络投票系统

:

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

网络投票起止时间

:

自

2015

年

11

月

17

日

至

2015

年

11

月

17

日

采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络投票系统

,

通过交易系统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开当日的交易时间段

,

即

9:

15-9:25,9:30-11:30,13:00-15:00;

通过互联网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开当日的

9:15-15:00

。

(

六

)

融资融券、转融通、约定购回业务账户和沪股通投资者的投票程序

涉及融资融券、转融通业务、约定购回业务相关账户以及沪股通投资者的投票

,

应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

股东大会网络投票实施细则》等有关规定执行。

(

七

)

涉及公开征集股东投票权

根据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

(

试行

)

》有关规定

,

上市公司股东大会审议股权激励计划

,

上市公司独

立董事应当向公司全体股东征集投票权。因此

,

公司独立董事作为征集人向公司全体股东征集对本次股东大会审议事

项的投票权。有关征集投票权的时间、方式、程序等具体内容详见本公司

2015

年

10

月

28

日于上海证券交易所

(http://www.

sse.com.cn)

公开披露的《全筑股份关于独立董事公开征集投票权的公告》

(

公告编号

:

临

2015-080)

。

如公司股东拟委托公司独立董事在本次临时股东大会上就本通知中的相关议案进行投票

,

请填写《征集投票权授

权委托书》

,

并于本次征集时间范围内送达。具体请详《全筑股份关于独立董事公开征集投票权的公告》。

二、 会议审议事项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议案及投票股东类型

序号 议案名称

投票股东类型

Ａ

股股东

非累积投票议案

１．００

《关于

＜

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

＞

的议案》

√

１．０１

股权激励计划的目的

√

１．０２

激励对象的确定依据和范围

√

１．０３

本计划所涉及的标的股票来源和数量

√

１．０４

激励对象获授的股票期权分配情况

√

１．０５

本计划的有效期、授权日、等待期、可行权日、可行权期、标的股票的禁售期

√

１．０６

股票期权的行权价格及行权价格的确定方法

√

１．０７

激励对象获授股票期权的条件以及行权条件

√

１．０８

本计划的调整方法和程序

√

１．０９

股票期权的会计处理

√

１．１０

公司实行本激励计划、公司授予权益、激励对象行权的程序

√

１．１１

公司与激励对象各自的权利义务

√

１．１２

公司、激励对象发生异动的处理

√

２

《关于

＜

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

＞

的议案》

√

３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

√

1

、 各议案已披露的时间和披露媒体

以上议案已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第二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

,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

2015

年

7

月

14

日刊登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

公告编号

:

临

2015-052

、临

2015-053)

及《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

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的公告。

2

、 特别决议议案

:

议案

1.00

及其子议案、议案

2

3

、 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的议案

:

议案

1.00

及其子议案、议案

2

4

、 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的议案

:

无

应回避表决的关联股东名称

:

无

5

、 涉及优先股股东参与表决的议案

:

无

三、 股东大会投票注意事项

(

一

)

本公司股东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行使表决权的

,

既可以登陆交易系统投票平台

(

通过指

定交易的证券公司交易终端

)

进行投票

,

也可以登陆互联网投票平台

(

网址

:vote.sseinfo.com)

进行投票。首次登陆互联网投

票平台进行投票的

,

投资者需要完成股东身份认证。具体操作请见互联网投票平台网站说明。

(

二

)

股东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行使表决权

,

如果其拥有多个股东账户

,

可以使用持有公司股

票的任一股东账户参加网络投票。投票后

,

视为其全部股东账户下的相同类别普通股或相同品种优先股均已分别投出

同一意见的表决票。

(

三

)

同一表决权通过现场、本所网络投票平台或其他方式重复进行表决的

,

以第一次投票结果为准。

(

四

)

股东对所有议案均表决完毕才能提交。

四、 会议出席对象

(

一

)

股权登记日收市后在中国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股东有权出席股东大会

(

具体情

况详见下表

),

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代理人不必是公司股东。

股份类别 股票代码 股票简称 股权登记日

Ａ

股

６０３０３０

全筑股份

２０１５／１１／９

(

二

)

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

三

)

公司聘请的律师。

(

四

)

其他人员

五、 会议登记方法

(

一

)

登记方式

:

现场登记、通过信函登记

(

二

)

登记时间

:2015

年

11

月

13

日

10:00-11:30

、

13:30-17:00

(

三

)

登记地点

:

上海市徐汇区桂平路

333

号

7

号楼

5

楼董事会办公室

(

四

)

登记手续

:

1

、出席会议的法人股东持营业执照复印件

(

加盖公章

)

、股东账户卡、出席会议本人的身份证、法人股东的授权委托

书

(

加盖公章

)

办理登记手续

;

法人股东的法定代表人出席会议的

,

持营业执照复印件

(

加盖公章

)

、股东账户卡、出席会议

本人身份证办理登记手续。

2

、出席会议的自然人股东

,

持本人身份证、股东账户卡办理登记手续

;

授权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

,

持委托人身份证

原件或复印件、授权委托书原件

(

格式见附件

)

、委托人股东账户卡、代理人身份证原件办理登记手续。

3

、异地股东可采用信函方式登记。在来信须写明股东姓名、股东账户、联系地址、邮编、联系电话

,

并附身份证及股

东账户复印件

,

信封上请注明“股东会议”字样。

六、 其他事项

1

、预计会期半天

,

出席会议的股东食宿、交通等费用自理。

2

、通讯地址

:

上海市徐汇区桂平路

333

号

7

号楼

5

楼

联系人

:

李勇、夏宇颖

联系电话

:021-64750281

传真

:021-64940676

邮箱

:ir@trendzone.com.cn

邮编

:200233

3

、拟出席本次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

,

请于会议开始前

30

分钟持相关股

东登记资料原件进行现场登记后入场

,

会议召开当天

13:50

以后将不再办理出席会议的股东登记。

特此公告。

上海全筑建筑装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10月27日

附件

1:

授权委托书

授权委托书

上海全筑建筑装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

兹委托 先生

(

女士

)

代表本单位

(

或本人

)

出席

2015

年

11

月

17

日召开的贵公司

2015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

并代

为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持普通股数

:

委托人持优先股数

:

委托人股东帐户号

:

序号 非累积投票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１．００

《关于

＜

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

＞

的议案》

１．０１

股权激励计划的目的

１．０２

激励对象的确定依据和范围

１．０３

本计划所涉及的标的股票来源和数量

１．０４

激励对象获授的股票期权分配情况

１．０５

本计划的有效期、授权日、等待期、可行权日、可行权期、标的股票的禁售期

１．０６

股票期权的行权价格及行权价格的确定方法

１．０７

激励对象获授股票期权的条件以及行权条件

１．０８

本计划的调整方法和程序

１．０９

股票期权的会计处理

１．１０

公司实行本激励计划、公司授予权益、激励对象行权的程序

１．１１

公司与激励对象各自的权利义务

１．１２

公司、激励对象发生异动的处理

２

《关于

＜

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

＞

的议案》

３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

委托人签名

(

盖章

):

受托人签名

:

委托人身份证号

:

受托人身份证号

:

委托日期

:

年 月 日

备注

:

委托人应在委托书中“同意”、“反对”或“弃权”意向中选择一个并打“

√

”

,

对于委托人在本授权委托书中未作具体

指示的

,

受托人有权按自己的意愿进行表决。

证券代码:603030� � � �证券简称:全筑股份 公告编号:临2015-080

上海全筑建筑装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独立董事公开征集投票权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

征集投票权的起止时间

:2015

年

11

月

12

日至

2015

年

11

月

13

日

(9:30-11:30,13:30-16:00)

●

征集人对所有表决事项的表决意见

:

同意

●

征集人未持有公司股票

按照《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

(

试行

)

》的有关规定

,

上海全筑建筑装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公司”

)

独立

董事袁树民受其他独立董事的委托作为征集人

,

就公司拟于

2015

年

11

月

17

日召开的

2015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的

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有关议案向公司全体股东征集投票权。

一、 征集人的基本情况、对表决事项的表决意见及理由

征集人袁树民先生为公司现任独立董事

,

其基本情况如下

:

袁树民

,1951

年出生

,

中国国籍

,2014

年

3

月起任公司独立董事。征集人袁树民先生未持有公司股票。袁树民先生作为

公司的独立董事

,

出席了公司于

2015

年

7

月

13

日召开的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

,

并且对《关于

<

股票期权激励计划

(

草

案

)>

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

<

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

>

的议案》、《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股

票期权激励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投了赞成票。

二、本次股东大会的基本情况

(

一

)

会议召开时间

:

1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为

:2015

年

11

月

17

日

(

星期二

)14:00

2

、采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络投票系统

,

通过交易系统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开当日的交易时间段

,

即

9:

15-9:25,9:30-11:30,13:00-15:00;

通过互联网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开当日的

9:15-15:00

。

(

二

)

现场会议地点

:

上海市沪青平公路

6888

号

(

东方绿舟

5

号门

)

东方绿舟度假村一号会议室

(

三

)

征集投票权的议案

:

序号 议案名称

１．００

《关于

＜

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

＞

的议案》

１．０１

股权激励计划的目的

１．０２

激励对象的确定依据和范围

１．０３

本计划所涉及的标的股票来源和数量

１．０４

激励对象获授的股票期权分配情况

１．０５

本计划的有效期、授权日、等待期、可行权日、可行权期、标的股票的禁售期

１．０６

股票期权的行权价格及行权价格的确定方法

１．０７

激励对象获授股票期权的条件以及行权条件

１．０８

本计划的调整方法和程序

１．０９

股票期权的会计处理

１．１０

公司实行本激励计划、公司授予权益、激励对象行权的程序

１．１１

公司与激励对象各自的权利义务

１．１２

公司、激励对象发生异动的处理

２

《关于

＜

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

＞

的议案》

３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

三、征集方案

(

一

)

征集对象

截止

2015

年

11

月

9

日下午交易结束后

,

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并办理了出席会议

登记手续的公司全体股东。

(

二

)

征集时间

征集时间

:2015

年

11

月

12

日至

2015

年

11

月

13

日

(9:30-11:30,

下午

13:30-16:00)

(

三

)

征集方式

:

采用公开方式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

sse.com.cn)

上发布公告进行委托投票权征集行动。

(

四

)

征集程序

1

、征集对象决定委托征集人投票的

,

应按本报告附件确定的格式和内容逐项填写征集投票权授权委托书。

2

、征集对象向征集人委托的公司证券部提交本人签署的授权委托书及其他相关文件

;

本次征集委托投票权由公司证券

部签收授权委托书及其他相关文件

:

委托人应向征集人提供证明其股东身份、委托意思表示的文件清单

,

包括

(

但不限于

):

(1)

委托投票股东为法人股东的

,

其应提交法人营业执照复印件、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复印件、授权委托书原件、股

东账户卡复印件

;

(2)

委托投票股东为个人股东的

,

其应提交本人身份证复印件、授权委托书原件、股票账户卡复印件

;

3

、委托投票股东按上述第

2

步要求备妥相关文件后

,

应在征集时间内将授权委托书及相关文件采取专人送达、特快

专递的方式并按本报告书指定地址送达

;

采取特快专递方式的

,

收到时间以公司董事会办公室收到时间为准。

委托投票股东送达授权委托书及其相关文件的指定地址和收件人如下

:

地址

:

上海市徐汇区桂平路

333

号

7

号楼

5

楼

联系人

:

夏宇颖

联系电话

:021-64750281

传真

:021-64940676

请将提交的全部文件予以妥善密封

,

注明委托投票股东的联系电话和联系人

,

并在显著位置标明“独立董事征集投

票权授权委托书”。

(

五

)

委托投票股东提交文件送达后

,

经审核

,

全部满足下述条件的授权委托将被确认为有效

:

1

、已按本公告征集程序要求将授权委托书及相关文件送达指定地点

;

2

、在征集时间内提交授权委托书及相关文件

;

3

、股东已按本公告附件规定格式填写并签署授权委托书

,

且授权内容明确提交相关文件完整、有效

;

4

、提交授权委托书及相关文件与股东名册记载内容相符。

(

六

)

股东将其对征集事项投票权重复授权委托征集人

,

但其授权内容不相同的

,

股东最后一次签署的授权委托书为

有效

,

无法判断签署时间的

,

以最后收到的授权委托书为有效。

(

七

)

股东将征集事项投票权授权委托征集人后

,

股东可以亲自或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

(

八

)

经确认有效的授权委托出现下列情形的

,

征集人可以按照以下办法处理

:

1

、股东将征集事项投票权授权委托给征集人后

,

在现场会议登记时间截止之前以书面方式明示撤销对征集人的授

权委托

,

则征集人将认定其对征集人的授权委托自动失效

;

2

、股东将征集事项投票权授权委托给征集人以外的其他人登记并出席会议

,

且在现场会议登记时间截止之前以书

面方式明示撤销对征集人的授权委托的

,

则征集人将认定其对征集人的授权委托自动失效

;

3

、股东应在提交的授权委托书中明确其对征集事项的投票指示

,

并在同意、反对、弃权中选其一项

,

选择一项以上或

未选择的

,

则征集人将认定其授权委托无效。

特此公告。

征集人:独立董事袁树民

2015年10月27日

附件

:

征集投票权授权委托书

本人

/

本公司作为委托人确认

,

在签署本授权委托书前已认真阅读了征集人为本次征集投票权制作并公告的《上海

全筑建筑装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独立董事公开征集投票权的公告》、《上海全筑建筑装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召开

2015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及其他相关文件

,

对本次征集投票权等相关情况已充分了解。

本人

/

本公司作为授权委托人

,

兹授权委托上海全筑建筑装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袁树民先生作为本人

/

本

公司的代理人出席上海全筑建筑装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

并按本授权委托书指示对以下会

议审议事项行使表决权。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１．００

《关于

＜

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

＞

的议案》

１．０１

股权激励计划的目的

１．０２

激励对象的确定依据和范围

１．０３

本计划所涉及的标的股票来源和数量

１．０４

激励对象获授的股票期权分配情况

１．０５

本计划的有效期、授权日、等待期、可行权日、可行权期、标的股票的禁售期

１．０６

股票期权的行权价格及行权价格的确定方法

１．０７

激励对象获授股票期权的条件以及行权条件

１．０８

本计划的调整方法和程序

１．０９

股票期权的会计处理

１．１０

公司实行本激励计划、公司授予权益、激励对象行权的程序

１．１１

公司与激励对象各自的权利义务

１．１２

公司、激励对象发生异动的处理

２

《关于

＜

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

＞

的议案》

３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

(

委托人应当就每一议案表示授权意见

,

具体授权以对应格内“

√

”为准

,

未填写视为弃权

)

委托人姓名或名称

(

签名或盖章

):

委托股东身份证号码或营业执照号码

:

委托股东持股数

:

委托股东证券账户号

:

签署日期

:

本项授权的有效期限

:

自签署日至

2015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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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全筑建筑装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对外投资设立子公司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

投资标的名称与投资金额

1

、上海美住家科技有限公司

(

拟定名

,

最终名称以工商登记机关核准登记名称为准

),

投资金额

325

万元人民币

;

2

、上海全筑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

拟定名

,

最终名称以工商登记机关核准登记名称为准

),

投资金额

300

万元人民币。

一、 对外投资概述

(

一

)

对外投资基本情况

上海全筑建筑装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公司”

)

根据经营发展的需要

,

拟出资设立两家子公司。情况如下

:

1

、上海美住家科技有限公司

(

拟定名

,

最终名称以工商登记机关核准登记名称为准

),

拟定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500

万

元

,

其中公司出资人民币

325

万元

,

占注册资本

65%;

2

、上海全筑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

拟定名

,

最终名称以工商登记机关核准登记名称为准

),

拟定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300

万

元

,

其中公司出资人民币

300

万元

,

占注册资本

100%

。

(

二

)

董事会审议情况

本次对外投资已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

(

三

)

本次对外投资不涉及关联交易、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

无需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投资标的基本情况

(

一

)

上海美住家科技有限公司

1

、拟设立公司名称

:

上海美住家科技有限公司

2

、拟注册地址

:

上海

3

、拟经营范围

:

计算机领域内的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服务、技术转让

,

商务信息咨询

,

会展会务服务

,

建筑装饰装

修建设工程设计施工一体化

,

家具、家居装饰用品、建筑材料、五金交电。

4

、出资额、出资比例及出资方式

出资人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

） 出资方式

上海全筑建筑装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３２５ ６５

现金

金纪平

１７５ ３５

现金

合计

５００ １００

上述均以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核定为准。

(

二

)

上海全筑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1

、拟设立公司名称

:

上海全筑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2

、拟注册地址

:

上海

3

、拟经营范围

:

室内外装潢、建筑工程、市政工程、水电安装、建筑装潢材料、金属材料、木制品销售

,

从事货物进出口

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

,

金属门窗建设工程专业施工

,

实业投资

,

旅游咨询业务。

4

、出资额、出资比例及出资方式

出资人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出资方式

上海全筑建筑装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３００ １００％

现金

上述均以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核定为准。

三、交易对象基本情况

(

一

)

上海美住家科技有限公司

1

、金纪平

男

,1968

年生

,

中国国籍。

四、对外投资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公司一方面踏实立足主营业务发展

,

另一方面通过开拓新的业务类型

,

寻求利润增长点。本次对外投资将有助于公

司业绩和盈利能力的提升

,

为股东带来更大的回报。

五、对外投资的风险分析

本次对外投资符合公司自身业务发展的需要

,

但考虑到存在国内经济、金融市场、新公司经营管理等方面的风险因

素

,

公司提请广大投资者注意。

公司将在对风险因素充分认识的基础上

,

采取积极措施予以应对

,

力争为股东带来良好的投资回报。

特此公告。

上海全筑建筑装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10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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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全筑建筑装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高管团队增持公司股份计划完成的

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2015

年

10

月

27

日

,

上海全筑建筑装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公司”

)

接到公司高管团队通知

,

根据公司

2015

年

7

月

12

日发布的《关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和高管团队增持公司股票计划》的公告

(

公告编号

:

临

2015-051),

高管团队

已完成了增持计划

,

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

一、 增持情况

姓名 增持方式 增持前持股数量（股） 增持数量（股） 增持后持股数量（股） 增持后持股比例（

％

）

蒋惠霆 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买入

６６４４４００ ４３６００ ６６８８０００ ４．１８００

丛中笑 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买入

５６４２１６０ ４４０００ ５６８６１６０ ３．５５３９

李勇 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买入

０ ２９９００ ２９９００ ０．０１８７

李福刚 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买入

０ ３２４００ ３２４００ ０．０２０３

二、本次增持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等法律法规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等有关规定。

三、蒋惠霆先生、丛中笑先生、李勇先生、李福刚先生承诺

,

在增持行为完成后的六个月内不减持其所持有的公司股

份。

特此公告。

上海全筑建筑装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10月27日

2015年 10 月 28日 星期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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